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让水库（饮用）水源

保护及流域生态修复工程公众参与说明

1概述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及流域生态修复工程选址位于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廿地乡恰让水库上游两条汇水支流及下游。恰让水库总

库容 311.64万 m3，上游两条汇水支流分别是：支流 1长度约 2.00km，起点经纬度坐

标（100.35626064，36.43476553），终点为支流 1.2水库汇合处；上游支流 2长度约

1.50km，起点经纬度坐标（100.37753220，36.43901281），终点为支流 1.2水库汇合

处。水库下游起点经纬度坐标（100.370758364，36.415584582），终点坐标

（100.367432425，36.404040354）。

建设内容为建设河道岸线工程守住自然岸线；修复河岸面源污染生物阻隔带，减

少面源污染入河；建设水源涵养植被带，恢复植被生境，进一步完善水源地水质安全

保护措施，为当地饮水安全增加安全保障。

建设规模：①水源涵养林草植被带工程：对涵养功能退化区进行植被修复，修复

水源涵养功能退化区共 66816m2。②河岸面源污染生物阻隔带工程：针对面源污染源

建设生态阻隔带工程 28788m2。③破损河岸线修复治理工程：为防止岸线进一步破坏

从而影响植被的恢复，建设石笼生态护岸约 5098米。④隔离防护网围栏工程：通过

物理隔离防护对植物初期的生长进行防护，修建围栏长度 1900米。⑤道路两侧防撞

护栏工程：为减少由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本项目在新建支流 1、新建支流 2建

设防撞护栏，并维修水库沿线已损坏的护栏，新建及维修防撞护栏长度共计 1200m。

为此，共和县生态环境局于 2024年 4月委托我单位承担“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

县恰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及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

我单位立即组织了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现场踏勘、调查，在广泛收集资料和环境质量现

状监测的基础上，结合工程特点、性质、规模、环境状况和相关规划等，编制完成了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及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现按规定呈报，敬请组织审查，审批通过后的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将作为指

导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

我单位于 2024年 4月 24日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以网络方式进行

了征求公众意见；2024年 12月 10日至 2024年 12月 24日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并以网络、报纸和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的信息公开，同

时提供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下载链接，并且将纸质版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于我单位，为公众提供报告书的查询查阅服务。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在确定了承担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日内，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04号，2018）的要求对本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4月 24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第一

次网上公示，公示信息中介绍了项目概况、建设单位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信息、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和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具体内容截图见图 1。

2.2公开方式

2024年 4月 24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网络公示。全国

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具有受众面广、行业性强、认可度高的特点，可以

满足本工程公示要求。首次公示期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前。满足《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4号）要求。

2.3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在首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04 号，2018）的要求，本项目于

2024年 12月 10日、2024年 12月 12日、2024年 12月 14日分别利用网络平台、报

纸及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布了以下几点内容：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②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方式；③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④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⑤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⑥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时限为十个工作日，符合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公示方式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采用网络平台、报纸公开和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公示，



符合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1网络

本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

（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41210DxrcO）上对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网络公示时间、网址截图见图 4。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网站具有受众面广、行业性强、认可度高的特点，可以满足本工程公示

要求。本次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2018〕4号）要求。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通过网站直接下

载。

3.2.2报纸

通过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海南报》公开，本次公示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2日、2024年 12月 14日公开信息 2次，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4号文）要求。

3.2.3现场张贴

本次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在政府办公楼下设置有专门的布告张贴栏，因此本

次公示张贴可以满足“在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要求。本次公示于 2024

年 12月 10日至 12月 24日进行，满足公众参与办法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的要求。

张贴照片见图 5。

3.3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将纸质版征求意见稿（报告书）放置在海南州领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

便公众查阅。本次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指定地点进行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

版。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因此本次未举行其他深度公众

参与活动。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公众的意见。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未对本项目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因此不存在意见采纳情况。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未对本项目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因此不存在意见未采纳情况。

6报批前公开情况

本项目于 2025年 3月 20日通过专家评审并修改完成，于 2025年 3月 20日在全

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让水库（饮用）

水源保护及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7其他

建设单位将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现场照片、报纸等原

始资料均进行妥善存档备查。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

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及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

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恰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及

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证明



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证明





图 3 第一次报纸公开（2024年 12月 12日）





图 4 第二次报纸公开（2024年 12月 14日）



图 5 现场张贴公示（2024年 12月 10日）



图 6 报批前公示截图


